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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震災中央全力協助 讓學校能如期開學 

(文/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蔡宜靜提供) 

107 年 2 月 6 日 23 時 50 分花蓮縣近海發生規模 6.4 地震，為了解花蓮縣學校災損情

形，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及國教署邱乾國署長於 2 月 8 日即前往花蓮縣學校勘災，教育部並

於 2 月 9 日核定補助該縣搶險搶修復建作業經費新臺幣 3,000 萬元，以協助學校快速搶修。

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於 2 月 12 至 14 日安排結構技師鑑定受災嚴重區域花蓮市、吉安鄉等學

校建築物結構安全，針對有危險的校舍已先予緊急處理或以封鎖線隔開，以免影響學校師

生安全，目前各校均能如期開學。 

0206 花蓮地震造成校園災損，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統計資料，全臺共計 178 校受災，

災損金額達新臺幣 1 億餘元，其中花蓮縣災損情形較為嚴重。教育部於 2 月 8 日即前往花

蓮學校勘災，發現部分學校校園結構因地震受損，需再請專業結構技師重新檢視；花蓮縣

教網中心電腦教室亦受到損害；另有部分學校維生設備如水塔、鍋爐損毀。為協助學校快

速搶修，教育部已於 2 月 9 日已核定補助花蓮縣國民中小學（含幼兒園）校園搶險搶修復

建作業經費，期協助學童於 2 月 21 日開學時順利回到學校就學。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業於 107 年 2 月 7 日函請各地方政府依據轄下災損情形提報「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

執行資訊系統」，待填報完成，教育部將依天然災害公共設施復建經費處理原則，配合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有關學校災後復建部分，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已盤整需請結構技師進行結構鑑定之學校

名單，並於 2 月 14 日全面完成鑑定，經鑑定中華國小等 4 校有建築物伸縮縫裂開等情形，

惟非屬主要教學區域，不影響開學後師生學習活動之進行，但為確保學校師生安全，學校

已先予緊急處理或以封鎖線隔開，後續將進行修復；其餘 21 所校舍經技師勘查暫無結構

性問題，其後也將予修繕或補強以增加建築物安全。目前花蓮縣受災學校都已做好環境清

理，針對供水管、飲水機、抽水馬達、廚房油炸鍋爐等基本設備也均完成修復，以提供開

學後師生使用。教育部將持續掌握花蓮縣學校災後復建情形，協助強化校園建築物安全，

確保學校師生安全。 


